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招生工作,维护学校和考生的合法权益,确保招生录取工作

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有关政策和规定，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适用于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成人高等学历教

育招生工作。

第二章 学校概况

第三条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是由宁波市政府举办的公办全日制高

等职业院校，是首批国家教育信息化试点单位、浙江省高职优质校建设单位、首

批教育国际化特色高校建设单位、浙江省首批数字校园示范校。

学校坐落于宁波市北高教园区，交通便利，紧邻地铁 2号线和 5号线，可直

达宁波机场、火车站、客运中心和城市中心商圈。学生宿舍条件优越，配置空调、

网络和独立卫生间，生活区有“网红”餐厅、购物超市、咖啡厅、创业一条街等

便利生活设施。

学校占地 530 余亩，在校生 12000 余人。有教职工 700 余人，其中，高级职

称教师 200 余人，全国技术能手 3人、全国纺织教育先进工作者 6人、享受国务

院津贴专家 1人、省级教学名师 3人、省级优秀教师 2人，入选宁波市领军和拔

尖人才培养工程入选 26 人。有教育部技能大师工作室 1个，教育部“双师型”

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2个，国家级教师创新团队 1个，省级教学团队 1个。学校下

设 9个学院，招生专业（方向）45 个，其中中央财政支持专业 2个、省级 A类

高水平专业群 2个、省级优势专业及特色专业 10 个、省级示范专业 4个；主持

教育部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 1个、参与 3个，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4门、国家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门，省级精品课程 18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9门；编

写国家规划教材 25 本、省重点教材 28 本、省新形态教材 11 本；开设央财支持

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3个、省“十三五”高等职业教育示范性实训基地 5个，省现

代学徒制首批试点专业 3个。



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托浙江省及宁波市区域和产业优势，紧密对

接浙江省万亿级产业规划和宁波“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发展规划。以“修

德、长技、求真、尚美"为校训，通过全面深化校企(地)合作和国际合作，服务

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师生成长成才，全力创建国内有重要影响、

特色鲜明的高水平高职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显著提高。在省级及以上

各类学科和技能大赛中获奖数量和获奖层次大幅提升，在全国“ 挑战杯"创新创

业创效大赛中获得特等奖、一等奖；近三年共获得市级以上技能大赛奖 1000 余

项；毕业生就业率和毕业后三年内创业率都稳定在较高水平，社会及用人单位满

意度逐年上升。学校荣获宁波市" 教育服务经济贡献奖”、宁波市“教育推动奖

"等荣誉称号。

第四条 学校全称和浙江省代码：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025；学校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办学层次：高中起点专科；学习形式：业余、函授；颁发学历

证书的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成人高等教育。

学校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风华路 495 号（邮编：315211）。

第三章 招生计划和录取原则

第五条 招生范围：浙江省；招生计划：以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为准。

第六条 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实行“学校负责、省招生主管部门监督”的录取

原则。

第七条 招生工作严格执行教育部和省教育考试院的有关政策和规定，遵循

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的原则，对符合报考条件，考试成绩达到投档分

数线的考生按照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原则，艺术类的考生达到投档分数线，则

按照加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原则。

第八条 根据生源情况需要进行招生计划调整时，由学校向省教育考试院提

出申请，经同意后执行。

第九条 学校执行省教育考试院关于投档的有关规定。

1.根据省教育考试院提供的投档名单（省教育考试院根据考生志愿，分科类

按招生计划比例向学校投放考生电子档案）进行择优录取。



2.对所有进档考生，参照其专业志愿填报顺序，按照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的原则，决定考生录取与否和录取的专业。

3.最低录取分数线以上，第一专业志愿不能满足的考生，按其第二专业志愿

录取。

4.在招生计划许可的情况下，各专业招生人数可视成人高考上分数线人数和

学校办学资源而定，且同科类专业之间可适当调剂。

5. 艺术类考生须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专业课加试。考生在文化统考成绩达

到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基础上，原则上按加试专业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

第十条 录取结果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审批同意并向社会公布后，由学校按

省教育考试院审批同意的本年度录取新生名单发放录取通知书

第四章 招生专业

专业名称 学制 学费（元/年） 学历层次 学习形式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2.5 年 2700 元 专科 函授

服装设计与工艺 2.5 年 2700 元 专科 函授

服装设计与工艺 2.5 年 2700 元 专科 业余

动漫制作技术 2.5 年 2700 元 专科 业余

电子商务 2.5 年 2700 元 专科 业余

市场营销 2.5 年 2700 元 专科 业余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2.5 年 2700 元 专科 业余

移动应用开发 2.5 年 2700 元 专科 业余

艺术设计 2.5 年 2700 元 专科 业余

人物形象设计 2.5 年 2700 元 专科 业余

（注：1、其中报读艺术设计、人物形象设计的考生，需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类专业加试考

试，考试时间为：2024 年 10 月左右，具体时间另行通知。考试地点为：宁波市风华路 495
号；2、服装设计与工艺、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函授学习形式仅限温州技师学院学生报考。）

第五章 入学和收费

第十一条 被我校录取的新生，应在学校规定的期限内到校办理入学手续，

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应向学校请假，未请假或请假逾期者，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新生入学需持录取通知书、准考证原件及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第十二条 根据《关于调整成人高等教育收费标准的通知》（浙价费〔2014〕

245 号）文件规定收取学费。

第六章 毕业

第十三条 学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修满本专业教学计划的要求，即可毕业。

由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颁发经国家教育部电子注册属国民教育系列的成

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学校联系方式：

电话和传真：0574-86329758、86329776

通讯地址：宁波市风华路 495 号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邮编：315211

网址：http://www.zjff.edu.cn

第十五条 本章程由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学

校原公布的有关招生工作的制度、规定如与本章程相冲突，以本章程为准；本章

程若有与上级有关政策和规定不一致的，以上级有关政策和规定为准。


